
尤政函〔2023〕27 号

尤溪县人民政府
关于县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第 23006 号提案

办理情况的答复函

周爱清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完善我县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议》

收悉。经认真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是生命全周期服务管理的重要内

容，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，事关千家万户。加强 3 岁以下婴幼儿

托育服务工作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需要，也是促进人口发展的需

要。截至 2023 年 4 月，我县 3 岁以下婴幼儿数为 12371 人，其

中 0-1 岁 3450 人、1-2 岁 4060 人、2-3 岁 4861 人。县委、县政

府高度重视我县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

关于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的部署要求，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，

着力增加我县 3 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有效供给。

一、实施普惠性托育项目建设。我县高度重视婴幼儿托育服

务发展，将托育机构建设列入“十四五”规划的重要内容，健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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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惠托育服务体系，力争到 2025 年全县每千常住人口拥有 3 岁

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 4.5 个以上，基本满足我县群众的婴幼儿照

护服务需求。2022 年以来，县委、县政府连续两年将普惠性托

育机构建设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，规划新增普惠性托位 190 个

（2022 年 120 个、2023 年 70 个）。向上争取省级资金补助 210

万元，用于支持我县婴幼儿照护普惠项目建设，新增普惠性托位

210 个向社会开放。其中 2022 年争取资金 140 万元支持森蓝托

育、南熹托育新建托位 240 个（其中普惠性托位 140 个）；2023

年争取资金 70 万元支持闽中爱贝托育中心新建普惠性托位 70

个，目前项目正在推进中。

二、支持社会力量开展托育。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《福建省卫

生健康委员会等 11 部门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<国务院办公厅关

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《三

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

作的实施意见》，充分调动社会力量，引导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

组织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和个人多方参与，共同承担托育服务的社

会责任，构建多主体、灵活多样的托育服务体系，形成“多层次、

多样化、可选择”的托育服务格局。2020 年以来，在县市场监

督管理局注册托育服务机构 12 个（城关镇 7 个、西城镇 4 个、

新阳镇 1 个），招收 2-3 岁幼儿的民办幼儿园 8 个（城关镇 3 个、

洋中镇 2 个、联合镇 1 个、台溪乡 1 个、坂面镇 1 个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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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全方面托育，鼓励有条件的公办和民办幼儿园，根据实

际需要提供临时托育、计时托育、半日托育和日托育等服务项目。

截至目前，全县共拥有托位 1500 个，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婴幼

儿照护服务。

三、加强各项配套政策支持。我县多形式鼓励、培育托育机

构，采取提供场地、减免租金等政策措施，加大对社会力量开展

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支持力度，为森蓝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协调用房

537 平方米（其中室内场地 227 平方米、室外场地 300 平方米）；

推行婴幼儿照护服务配套衔接的产休假、照顾假、育儿假；托育

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用热按照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。通过一系列政

策的落实，我县婴幼儿照护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提升，群众的婴幼

儿照护服务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。

下一步，我县将进一步加强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建设，大力

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，持续抓好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的宣传和引

导工作，多渠道、全方位推进我县托育服务体系建设。

一是加强顶层设计。按照“政府主导、部门监管、家庭为主、

多方参与”的总体思路，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福利

性托育服务。在满足学前教育普及的基础上，鼓励和支持有条件

的幼儿园招收 2-3 岁幼儿。逐步建立由县级管理、相关职能部门

各司其职、乡（镇）组织实施的综合监管的托育服务管理体制和

工作机制，进一步将 0-3 岁幼托服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。

二是加大宣传力度。进一步加大托育服务宣传力度，利用网



— 4 —

络、微信、微博、手机短信媒介及 4·7 世界卫生日、5·29 计

生协会会员活动日、7·11 世界人口日、12·4 法制宣传日等重

大节日组织专题活动等形式，大力宣传 0-3 岁婴幼儿照护服务、

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和管理规范、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流程等有关

政策，增强全社会对托育工作的认识和理解，进一步推动全社会

关心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事业。

三是强化部门协同。进一步发挥发改、教育、财政、人社、

自然资源、市场监管等部门职能优势，加强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

指导、监督和管理，确保各项政策措施、规章制度落实到位。其

中：县发改局发挥在规划引领方面职能，把 3 周岁以下幼儿的托

育服务纳入我县公共服务体系，同时，做好民间资本投入幼托事

业的鼓励工作。县卫健局加强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卫生保健和

备案工作，指导县妇幼保健院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卫生计生监

督所严格按照职责加强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的

业务指导、咨询服务和监督检查。县教育局进一步做好公办幼儿

园向下延伸工作，开办接收 2.5-3 岁幼儿的“小小班”，并逐步

尝试延伸接收 2-3 岁的幼儿。县市场监管局把好民办幼托服务机

构的登记注册关口。县财政局做好婴幼儿财政保障工作，支持推

进托育服务管理工作。县自然资源局负责研究在居住小区中或周

边其他现有的房屋中开办婴幼儿托育机构的可行性，以及需要单

独布点幼托服务机构的可操作性。县人社局加大对落实产假、生

育奖励假、育儿假情况的监督，保障妇女就业、休假的权利。积



— 5 —

极发挥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、计划生育协会等群团组织和行业组

织的作用，加强社会监督，强化行业自律，大力推动婴幼儿照护

服务的健康发展。

四是加强队伍建设。支持和鼓励尤溪职业中专学校开设婴幼

儿照护相关专业，合理确定招生规模、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，将

安全照护等知识和能力纳入教育内容，加快培养婴幼儿照护相关

专业人才。将婴幼儿照护服务人员作为急需紧缺人员纳入培训规

划，切实加强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法律法规培训，增强从业人员

法治意识；大力开展职业道德和安全教育、职业技能培训，提高

婴幼儿照护服务能力和水平。依法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，建设

一支品德高尚、富有爱心、敬业奉献、素质优良的婴幼儿照护服

务队伍。

五是强化监督管理。加强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监督管理，建

立健全业务指导、督促检查、考核奖惩、安全保障和责任追究制

度，确保各项政策措施、规章制度落实到位。按照属地管理和分

工负责的原则，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规范发展和安全监管负主要

责任，制定婴幼儿照护服务的规范细则，各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

责负监管责任。对履行职责不到位、发生安全事故的，要严格按

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感谢您对我县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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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签名：

承 办 人：胡玉源

落实情况：基本解决

尤溪县人民政府

2023 年 5 月 29 日

抄送：县政协分管领导，县政协提案和法制委，县政府督查室。


